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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“吃空饷”这个词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。它
起源于明朝时期，指从军队中冒领“饷银”的行为。
当前，则主要是指机关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人员不
实际上班却获取报酬的违法违纪行为。

随着国家大力整治，公职人员“吃空饷”现象
得到有效治理，此类违法违纪行为逐年下降。但与
此同时，也有民营企业人员通过该种手段套取资
金，损害公司利益。

胡某是江苏南京某公司外市分部销售经理，
负责促销员招聘等工作，谢某则是该分部零售主
管，负责管理促销员等工作。二人发现公司促销员
入职管理比较松散，且五险一金缴纳金额比较高，
就决定找些人名义上“入职”。

谢某找到亲戚李某，告知其可以挂靠在自己
公司，为其缴纳五险一金。李某按谢某的要求办了
工资卡，付了所谓的五险一金代办费用。“入职”以
后，李某并没有实际上班，但胡某、谢某通过编造
考勤、工资、提成等手段，骗取公司为其发放工资、
缴纳五险一金。

当然，李某并没有拿到所谓的工资，而是被实
际占有工资卡的胡某所支取。之后，胡某、谢某如
法炮制，又为叶某等 3 人办理了入职手续，并拿到
了他们的工资卡。

经查证，胡某、谢某骗取公司为李某等 4 人发
放工资、缴纳五险一金数十万元，其中胡某实际占
有李某等 3 人的实发工资收入，谢某实际占有叶某
的实发工资收入，同时非法获得 4 人的五险一金代
办费用。案发后，胡某、谢某认罪认罚，积极退赃退
赔并取得谅解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，法院于 2022
年 7 月作出判决，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胡某、谢某二
人有期徒刑，同时宣告缓刑，并处相应罚金。

古语有云，在其位谋其政。胡某、谢某二人领
着单位的工资，想的却是怎么利用管理漏洞捞上
一笔，是典型的“损公肥私”。抛开刑事违法性不
谈，其实他们连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能守住。只
可惜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
不来。

对于李某等 4 人来说，还搭上了所谓的代办费
用，最后也是鸡飞蛋打。看似无辜，实际上也怨不
得他人，这本身就为法律所明令禁
止，更何况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成
为了胡某、谢某二人的“帮凶”。

有道是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
试图走捷径的人虽能贪得一时便
宜，但注定走不远。

（本期坐堂 王宇）

吃空饷

集资诈骗案背后藏着跨境洗钱案
检察机关着力查清资金流向和流转过程，为认定洗钱犯罪和追赃挽损夯实证据基础

□本报记者 马菲菲 通讯员 郭筱琦

说起黄某这起洗钱案，绕不过去
它的上游犯罪——一桩 2021 年经本
报报道上过微博热搜的集资诈骗案。

2017 年 8 月至 2020 年 1 月，朱某
成等人在无锡市滨湖区成立海某体
育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某公
司），以合买“体育彩票”为名，通过召
开大会、体彩门店宣传、口口相传、微
信宣传、授课等方式，公开宣传该公
司配置有顶尖专业体育竞彩分析师
团队、团队下注方案可以取得高中奖
率，以经营期间持续只赢不亏以及高
额月收益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。集
资款大部分用于发放奖金、支付佣
金、本金赎回，以及员工工资、宣传费
用等开销。

2020 年初，无锡警方陆续接到
40 余 人 报 案 称 被 骗 。 同 年 2 月 24
日，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提前介入该
案后发现，这家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犯
罪 的“ 掌 权 人 ”朱 某 成 是 一 名“90
后”，案发时，朱某成等人集资诈骗共
计 3亿余元。

项目爆雷之后，朱某成发觉情况
不妙，想一走了之，她便找到了认识多
年的黄某。

“朱某成之所以找黄某帮忙，我
们分析有三个原因。其一，他们曾有
亲戚关系，黄某是朱某成的前表姐
夫，有信任基础；其二，黄某曾经营一
家体彩店，海某公司有时会通过体彩
店真实下单购买一些彩票，黄某的体
彩店就是他们固定的合作站点之一；
其三，朱某成看中了黄某的金融专业
背景和人脉关系，知道他有能力为她
帮忙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”章
建介绍。

黄某大学所学专业是金融，2008
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银行工作。长
期从事大额信贷业务办理的他，接触
了很多有钱人，其中就包括朱某成，
这个亲戚让他很羡慕，这也让一直渴
望发财的他心里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因此，当朱某成找上门来，黄某抱着
侥幸的心态答应了，尽管明知朱某成
非法集资涉嫌犯罪，但仍然设法为她
洗钱、跑路提供了“一条龙”服务。

2022 年 4 月 24 日 ，经 无 锡 市 滨
湖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无锡市滨湖区
法院以集资诈骗罪、偷越国境罪判处
朱某成有期徒刑十五年三个月，并处
没收财产 50万元，罚金 2万元。

提前介入一起集资诈骗案

答应朱某成之后，黄某立刻想起
了老同学黄某杰（公安机关已对其作
出刑事拘留决定并上网追逃）。他记
得黄某杰曾跟他说过，毕业之后要去
菲律宾的地下钱庄工作。

“我联系上定居在菲律宾的黄某
杰，问他能否提供几张银行卡来周转
资金，他同意了，提供了邓某等 7 人
的银行卡号给我。然后，我就在 2018
年 12 月 1 日、12 月 2 日，先后让朱某
成向这些人的银行卡内分批打入资
金共计 740 万元。黄某杰收到钱后，
扣除了 20 万元的手续费，先后将 720
万元资金打入我的司机李某（另案处
理）的银行卡内。”黄某向警方供述，
他在扣下 20 万元好处费之后，让李
某将 700 万元从银行陆续取出，再把
部分现金给了朱某成。

2019 年 1 月，朱某成因涉嫌犯罪
被警方问话。朱某成的母亲王某找到
黄 某 ，称 女 儿 之 前 告 诉 她 ，有 一 笔
1566 余 万 元 的 钱 款 需 要“ 周 转 ”出
来，可以找他帮忙。

黄某再次找到黄某杰，于 2019
年 1 月 29 日、30 日，以 5 万元一笔散
存 的 方 式 ，将 朱 某 成 银 行 卡 里 的
1566 余万元分批转到了黄某杰提供
的国内银行卡里。

就这样，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
年 1 月，黄某为掩饰、隐瞒朱某成非
法集资犯罪所得，帮助朱某成联系境
外洗钱人员，将朱某成账户内共计
2306.7 万元资金分散存入黄某杰提

供的 60余个“傀儡账户”中。
随后，黄某杰所在的团伙将上述

账户内资金又分散转至其他二级、三
级账户，并以帮助换汇为由，通过境内
将人民币转入“换汇客户”的银行账
户、境外支付等值外币“对敲”方式，将
资金转移至境外。此后，朱某成为在境
内使用资金，又让黄某杰以上述“对
敲”方式转移资金至境内黄某控制的
他人银行账户。黄某指使他人从银行
提取现金后交给朱某成及朱某成的母
亲，从中获取好处费60余万元。

2019 年 12 月底，海某公司的资
金链彻底断裂，朱某成决定与两名主
管结伴出逃境外。

这次出逃，朱某成再次找到黄某
帮忙，而黄某也再次答应帮她问问。

2020 年 1 月，黄某知道朱某成实
际控制的海某公司无法兑付集资参
与人的投资本息后，应朱某成的要
求，代为出售朱某成用非法集资款购
买的 2 辆汽车，取得售车款 104.3 万
元后，将其中的 60 万元转至朱某成
的银行账户。

很快，黄某联系偷渡中介人员崔
某印（已判刑）等人，帮助朱某成等 3
人顺利偷渡至缅甸。朱某成等人原计
划逃往菲律宾落脚，却因疫情滞留在
了缅甸。

2020 年 1 月，无锡滨湖公安机关
对朱某成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犯罪一
案立案侦查。3 月 31 日，朱某成等 3
人被抓获归案。

2300余万元存入60余个“傀儡账户”

2020 年 6 月 19 日，无锡市滨湖
区检察院在对朱某成等人涉嫌集资
诈骗、偷越国境、职务侵占案审查
逮捕时发现，朱某成供称有部分犯
罪所得资金通过黄某转移，在案的
银行交易记录证实与朱某成供述相
互印证，该院认为黄某符合洗钱罪
立案条件，于 7 月 29 日依法要求公
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。很快，无
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对黄某以涉嫌
洗钱罪立案侦查。同年 8 月 12 日，
自知东窗事发的黄某到派出所投案
自首，此前他已经从银行离职。

“现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洗钱
脉络，当时我们在收集证据时其实
存在很大障碍。在洗钱方式没查清
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看到他把钱转
出，但并不了解他把这些钱到底转
到 了 哪 里 ， 这 些 钱 到 底 转 回 来 没
有、转回来多少。”章建介绍，由
于“傀儡账户”众多，中间环节很
难理清，查清资金流向和流转过程
是检察官着力解决的难题。而这些
卡主的金融安全意识更让他感到担
忧，他们多是在菲律宾经商或旅游
的人，因为各种原因选择通过地下
钱庄换汇，殊不知却被地下钱庄利
用来洗钱。

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提前

介入后，针对黄某到案后不供认犯
罪事实、涉案洗钱账户众多且分布
全国、部分资金流向境外的情况，
重点围绕资金流转脉络等引导侦查
取证，建议查明资金流出的起始账
户、途经账户和跨境转移的具体方
式，从财务审计、人员核实等方面
提出补证要求，为认定洗钱犯罪和
追赃挽损夯实证据基础。

“ 由 于 上 游 犯 罪 还 没 有 判 决 ，
对于黄某犯罪事实的认定，我们十
分慎重。”章建回忆说，检察院为
此组织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，及时
就检察机关对洗钱犯罪明知认定、
罪名适用、上游犯罪关系等方面的
意 见 进 行 沟 通 交 流 ， 统 一 法 律 适
用 ， 明 确 证 据 证 明 标 准 和 取 证 方
向。同时，引入人民银行反洗钱部
门“专家智库”，增强洗钱犯罪处
置专业性。

章建介绍，对于黄某主观明知
的认定，主要从其身份背景、职业经
历、认知能力、资金流转方式、异常
交易行为等方面综合判断分析。“黄
某是金融专业毕业、有多年银行工
作经历、将巨额资金散存至多个银
行账户等，上述情况足以认定他对
上游犯罪资金性质的明知。”

2020 年 9 月 18 日，该院对黄某

作出批准逮捕决定，同时向公安机
关发出继续侦查提纲，引导补充侦
查。

公安机关商请中国人民银行无
锡市中心支行协作配合，依托人民
银行反洗钱工作平台和统筹调度优
势，紧扣资金流出、回流两个关键
节点，以朱某成起始资金账户为基
础，核实接收洗钱资金账户情况，
调取多个省市银行的 60 余个资金账
户交易记录，分析资金走向，形成
完整的资金流向图。资金流向与黄
某司机证言、相关人员柜面提现记
录等相互印证，最终认定洗钱后资
金又回流至黄某处，黄某将洗钱资
金交还给了朱某成及其母亲。与此
同时，公安机关通过办理该案依法
扣押、冻结共计 900 余万元，扣押
黄 某 使 用 违 法 所 得 购 入 的 汽 车 一
辆，提升了上游犯罪追赃挽损总体
成效。

2020 年 11 月 16 日，无锡市公
安局滨湖分局以黄某涉嫌洗钱罪、
偷越国境罪移送审查起诉。在审查
起诉阶段，黄某认罪认罚，自愿签
署认罪认罚具结书。经检察机关提
起公诉，12 月 30 日，法院以洗钱
罪、偷越国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
五年九个月，并处罚金 305万元。

紧扣资金流出、回流两个关键节点

“我们在分析案情时发现，部
分银行金融机构在反洗钱监管上存
在 预 防 、 监 督 、 查 处 不 到 位 的 情
况。”章建介绍说，黄某曾为金融
机构从业人员，在短时间内将巨额
资金散存至多个银行账户，资金返
回后又多次至银行柜面大额提现，
知法犯法的背后可能是金融机构存
在管理漏洞；邓某等人的银行账户
被提供给专业洗钱人员，其银行账
户中存在大量与其资产状况不符的
交易往来，上述典型洗钱手法及账
户异常情况未被及时监管、查处，
导 致 巨 额 非 法 集 资 犯 罪 所 得 被 转
移，反映出部分金融机构在反洗钱
工作中还存在监管意识不到位、机
制不健全的情况。

为此，2020 年 12 月，无锡市滨
湖区检察院连续向中国人民银行无
锡市中心支行制发法律风险提示函
和检察建议书。该院建议强化对银
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，建立健全
账户异常情况监管机制，积极向司
法机关移送犯罪线索；开展反洗钱
监管倒查，定期开展反洗钱工作检
查；严格落实金融惩戒措施，对司
法机关认定具有买卖、出借银行账
户行为，并提供洗钱行为的人员账
户，组织开展金融惩戒工作，包括

对相关人员开立账户进行限制、提
高审核力度等，从源头上斩断洗钱
犯罪利益链。

“检察建议内容与人民银行反
洗钱工作中的各项举措高度契合，
具备可操作性。”中国人民银行无
锡市中心支行反洗钱处副处长吴霄
峙对检察机关表示感谢，表示该行
收到建议后立即采取了倒查、惩戒
等举措。

“跨境洗钱犯罪不仅造成上游
犯罪赃款追缴困难，而且严重危害
国家金融安全，必须依法严惩。银
行 是 洗 钱 犯 罪 程 序 中 最 核 心 的 一
环，尤其是资金流转账户多、流转
过程复杂的案件，我们将加强与人
民银行反洗钱部门等专业机构的协
作 ， 提 升 侦 查 取 证 和 审 查 质 效 。”
近日，在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专门
邀请公安机关、中国人民银行无锡
市中心支行反洗钱处联合召开的反
洗钱工作联席会议上，该院党组成
员、检委会专职委员沈志刚说。

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
反洗钱处处长戴新海对黄某洗钱案
办理质效表示高度认可，表示在党
和国家不断加强反洗钱工作的背景
下 ， 将 全 力 配 合 司 法 机 关 各 项 工
作，共同努力做好打击洗钱犯罪工
作 ， 维 护 辖 区 内 经 济 金 融 安 全 稳
定。

据了解，2020 年以来，无锡市
滨湖区检察院全方位加强对洗钱犯
罪的打击力度，完善反洗钱工作机
制，引导公安机关发现洗钱犯罪线
索 6条，办理洗钱案件 6件 6人。

“我们将会同人民银行、地方金
融监管部门成立‘金盾护航’防范非
法金融联盟，在辖区开展‘防范非法
金融活动、反洗钱’主题宣讲，提高
社会公众对洗钱犯罪的认识，巩固
洗钱犯罪打击、预防成效。”沈志刚
表示，该院将严格落实最高检“三号
检察建议”精神，依法追缴洗钱人员
的违法所得，不让任何人从洗钱犯
罪中得到经济利益。

加强协作，提升侦查取证和审查质效

“现在回头看黄某洗钱案，我们
会发现包括它的洗钱手法、资金流转
等都具有洗钱犯罪的典型特征，但是
刚受理此案的时候，这些特征都是不
明晰的，我们只是认为黄某有可能涉
嫌洗钱犯罪，在证据收集、案件定性
等方面都有不少困难。”11月 24日，江
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检察官章
建向记者介绍这起跨境洗钱案时，回

忆当时的困难仍然历历在目。
此前的 11 月 3 日，该案被最高检

评为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
例。“黄某洗钱案是典型的跨境转移
资产型洗钱犯罪，黄某通过境内转账
人民币至指定账户、境外支付等值外
币的‘对敲’方式，实现对上游犯罪资
金的清洗。”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
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介绍。

图①：检察机关向银行送达检察建议书
图②：滨湖区检察院洗钱犯罪专门办案组成员讨论案情
图③：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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